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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多规合一”信息平台
运行管理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立法目的】
[bookmark: _Hlk71362727]为提升城市空间治理能力，构建全市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支撑深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根据《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定》《深圳市社会投资建设项目报建登记实施办法》《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策划生成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2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多规合一”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多规平台）提供的全市空间性规划的协调和共享、涉及空间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空间论证，以及相应的业务协同服务。
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和棚户区改造项目，保密项目以及需上报国家、省级部门审批的特殊项目不适用本规则。
第3条 【平台定位】
多规平台是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整合全市各部门、各领域空间性规划及相关信息，形成全域覆盖、要素叠加、协调一致的“一张图”体系，支持各部门空间性规划协调和建设项目空间论证的全市性业务协同平台。
空间性规划是指涉及国土空间布局的各类规划,应纳入多规平台统一管理。
第4条 【联席制度】
市政府建立由市领导牵头的“多规合一”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多规平台建设、运行和管理的有关问题。
第5条 【职责分工1】
[bookmark: _Hlk71362966]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市空间性规划，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供规划信息查询、空间规划协调、空间论证、业务协同等服务；负责多规平台的建设维护、运行管理和监督。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统筹政府投资项目策划生成。
市、区有关部门、前海管理局负责本单位的空间性规划及相关信息、区域评估成果的汇交、更新和共享，保证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合法性、安全性；承担数据咨询解释服务；按要求开展项目空间论证和业务协同。
第6条 【职责分工2】
行业主管部门统筹行业范围内的运营机构用户管理，数据汇交、更新和共享，以及空间论证意见；制定本行业的数据标准；利用多规平台实现业务协同。
运营机构按要求开展项目空间论证和业务协同。

第7条 【职责分工3】
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负责提供辖区多规平台运行网络基础设施，统筹辖区用户管理，利用多规平台实现业务协同。
街道办按要求开展项目空间论证和业务协同。
第8条 【效力说明】
各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在多规平台上反馈空间论证和业务协同意见，反馈意见应为本单位的正式意见。
第9条 【系统对接】
多规平台应与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和项目登记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根据实际需要与各部门的业务系统对接。
第10条 【信息安全】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筹多规平台的信息安全，多规平台的接入部门负责接入终端及推送数据的信息安全。
涉密信息不得进入多规平台。

[bookmark: _Hlk77760145]第二章 空间性规划协调和共享
第11条 【汇交共享要求】
[bookmark: _Hlk72483851]市、区空间性规划成果应通过在线方式汇交到多规平台,供全市各部门共享使用。
规划成果的汇交、更新和共享应遵循统一的数据标准，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内容包括空间性规划的批准文件、规划范围、规划文本、规划图件、其它成果以及需纳入多规平台空间图形库的空间图形数据；涉及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的，还应提供相应的管控内容、核查规则和法律依据等。
第12条 【批前核查】
空间性规划上报审批前，各相关部门应按照谁报批、谁负责的原则，充分利用多规平台，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要求对报批成果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核查、“一张图”协调性核查和数据规范性核查，协调一致后方可报批。
经核查存在冲突需要进行规划协调的，各部门可充分利用多规平台对冲突解决方案征求意见。
第13条 【批后汇交】
[bookmark: _Hlk73025273]空间性规划审批通过后，各相关部门应在通过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多规平台在线提交批准规划成果，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管理需要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复核、“一张图”协调性复核和数据规范性复核，复核后10个工作日内纳入多规平台。
第14条 [bookmark: _Hlk73025327]【整合共享】
[bookmark: _Hlk73025355]多规平台以信息化手段整合全市各部门、各领域空间性规划和相关信息，建设若干规划成果集成图层，包括详细规划“一张图”、管控“一张图”等，作为“一张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市各部门提供跨部门、跨领域的信息查询、规划核查等应用服务。
各部门可在规划编制阶段，通过多规平台申请空间性规划编制的底图底数。
第15条 【规划救济】
各部门发现空间性规划之间存在冲突的，应充分利用多规平台及时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第三章 建设项目空间论证
第16条 【多元化、全类型、全过程的空间论证服务】
多规平台为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在规划、计划和策划生成阶段提供空间初步论证、空间详细论证、自动核查、协助核查等多种方式的空间论证服务，辅助项目单位获取空间性规划信息，提前预判项目空间可行性。
第17条 【多元论证方式】
[bookmark: _Hlk78990216]空间初步论证是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生态环境、气象、水务、文物、通信、综合管廊、产业、交通运输等空间性规划管控部门，共同对项目意向范围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重点领域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以及自然资源权属情况的论证，主要应用于支撑项目建议书论证。
空间详细论证是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生态环境、水务、国家安全、应急管理、文物、交通运输、住建、城管、通信、气象、轨道、油气管线、综合管廊、电力、燃气、海绵城市、民航以及机场等相关主管部门和运营机构，共同核实空间初步论证的落实情况，对建设方案开展各领域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自然资源权属情况的空间论证，主要应用于支撑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
自动核查是由多规平台基于各部门汇交的各领域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为项目单位和相关主管部门提供一键自动核实项目意向范围与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重叠情况，获取相应的法律依据及后续工作实施指引等信息的功能服务。
协助核查是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为各相关单位提供对项目意向范围进行的城市规划、土地权属、林业等规划土地专项核查服务。
第18条 [bookmark: _Hlk83234784]【项目空间论证必要性要求】
[bookmark: _Hlk83234795]项目单位应根据各类型项目策划生成要求开展空间论证：
（一）市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在项目策划生成阶段，充分利用多规平台开展空间初步论证和详细论证；
（二）社会投资核准类项目应当在提交办理核准申请前开展空间详细论证；
（三）区政府投资项目参照市政府投资项目执行；
（四）社会投资备案类项目可充分利用多规平台开展空间论证，论证空间可行性。
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属于涉密信息的，各单位应当按保密有关规定开展空间论证，并通过多规平台反馈相应的论证意见。
出具空间详细论证结果后，项目空间范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建设方案等项目建设条件或审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影响论证结果的，需要重新进行论证。
第19条 【市政府投资项目-论证程序】
对于市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通过项目登记平台申报项目建议书论证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项目登记平台将受理的申报材料同步推送至多规平台。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根据多规平台收到的项目申报信息，组织开展空间初步论证或空间详细论证。各单位依职责出具论证意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统筹出具论证结果并推送至项目登记平台和在线平台。
办理期内发展改革部门否决的项目，系统自动办结，论证结果为“无需论证”。
第20条 【市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论证要求】
空间初步论证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论证结果，其中各单位应在7个工作日内反馈论证意见。论证意见和论证结果为“支持”、“有条件支持”或“不支持”三种情形。
除意向用地范围违反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和重点领域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且无法协调解决的情形外，原则上应出具“支持”或“有条件支持”论证意见或论证结果；出具“有条件支持”或“不支持”论证意见或论证结果的，应说明详细依据并提出相关建议。
第21条 【市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论证要点】
[bookmark: _Hlk83567275][bookmark: _Hlk83234720]各单位应依职责对以下内容进行空间初步论证，明确是否支持项目意向用地范围，并提出相应意见：
（一）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国土空间规划批准前，还需核查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海洋功能区划等；
（二）法定图则、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土地整备规划等详细规划；
（三）工业区块线；
（四）海岸线、海岸建设管控区、海域详细规划等； 
（五）基本生态控制线、自然保护地范围、林地保护范围、古树名木保护范围、一级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控制范围等；
（六）蓝线、饮用水源保护区、水源工程（含水库、引调水）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河道管理范围；
（七）紫线、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八）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规划控制区及规划控制预警区；
（九）黄线、电力线路保护区、微波通道、综合管廊安全保护范围；
（十）地质灾害易发区、油气管线等危险化学品场所；
（十一）压覆矿产情况、土地权属情况以及其它重点领域空间性规划管控条件。
经论证需要进行规划调整的，规划调整的提出部门应在论证意见中予以明确，并主动开展调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确需依申请开展规划调整的，还应指导项目单位申请办理。
第22条 【市政府投资项目-详细论证要求】
空间详细论证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论证结果，其中各单位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反馈论证意见，论证意见和论证结果为“空间论证可行”或“空间论证不可行”两种情形。
[bookmark: _Hlk78991272]建设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具备建设条件，基本满足核发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规划设计要点要求的，应当出具“空间论证可行”论证意见或论证结果；出具“空间论证不可行”论证意见或论证结果的应说明理由，并提出调整意向用地范围、建设条件或建设方案等相关指导建议。初步论证出具“支持”论证意见或论证结果且用地范围未进行重大调整的，详细论证原则上不得出具“空间论证不可行”论证意见或论证结果。
第23条 【市政府投资项目-详细论证要点】
各单位应依职责对以下内容开展空间详细论证，核实初步论证意见落实情况，出具论证意见，并为项目单位提供工作指引服务：
（一）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空间规划、土地、地质、矿产、海洋、林业等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
（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三线一单”、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功能区划，以及其它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是否需要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等。
（三）水务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水源工程（含水库、引调水）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河道管理范围、市政给排水设施、滞洪区，以及其它管理要求，统筹运营机构并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开展水资源论证及节水评价，是否需要申请建设项目用水节水评估报告备案，是否需要申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等。
（四）国家安全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项目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申请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等。
（五）应急管理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涉及危险化学品场所的建设项目管理要求，以及其它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应进行安全评价，是否应开展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设计综合分析，是否建议开展安全评价代替综合分析等。
（六）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其它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是否需要申请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它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等。
（七）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港口危险品仓储区以及其它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
（八）住房建设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综合管廊安全保护范围、综合管廊建设区域以及其它住房城乡建设管理要求，统筹城镇燃气设施及综合管廊运营机构并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开展管廊运营安全影响评估、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等。
（九）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提出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城市公园和郊野公园的管理范围、公共绿地和城市树木，以及其它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申请占用城市绿地审批、申请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批等。
（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微波通道、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其它工信管理要求，统筹运营机构并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
（十一）气象主管机构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以及其它管理要求，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雷击灾害风险评估等。
（十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规划控制区、规划控制预警区，以及其它管理要求，统筹运营机构并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包括是否需要开展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影响及防范措施可行性评估等。
（十三）油气长输管道主管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油气长输管道管理要求,统筹运营机构并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
（十四）电力管理部门是否支持建设方案，根据电力线路保护区以及其它管理要求，统筹运营机构并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
[bookmark: _Hlk83234755]（十五）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明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指引项目单位是否需要开展海绵化建设；住房建设、交通运输、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相关要求，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提出相应意见，指引项目单位开展后续工作。
（十六）其它部门依职责需要开展的论证工作。
第24条 【市政府投资项目-特殊情形】
免于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市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深度达到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度要求的，在项目建议书论证阶段直接开展空间详细论证。
[bookmark: _Hlk77842223]免于项目建议书审批的市政府投资项目，在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直接开展空间详细论证。
第25条 【社会投资核准类项目-论证程序】
对社会投资核准类项目，项目单位通过项目登记平台申报，获得赋码后，项目登记平台将项目信息同步推送至多规平台，由项目单位在多规平台发起空间初步论证和详细论证。项目深度达到条件的，可直接发起空间详细论证。
其余论证程序及要求参照市政府投资项目执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统筹出具论证结果推送至项目登记平台和在线平台。
第26条 【规划计划阶段-论证程序】
对拟列入五年规划纲要或专项规划，涉及建设用地的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划编制阶段充分利用多规平台发起空间初步论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开展论证，论证结果供行业主管部门查询应用。
[bookmark: _Hlk70238630]对拟列入政府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计划、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其它计划的项目，经计划编制部门审查后，可充分利用多规平台发起空间初步论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开展论证，论证结果供计划编制部门查询应用。
空间初步论证程序及要求参照市政府投资项目执行，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其中各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反馈意见。
第27条 【论证意见结果效力】
对于市政府投资项目，空间初步论证结果为“不支持”的，发展改革部门不予批复项目建议书；空间详细论证结果为“空间论证可行”的，方可推送至在线平台。
对于社会投资核准类项目，空间详细论证结果为“空间论证可行”的，方可办理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各有关部门和运营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反馈空间论证意见，逾期未反馈的视为“支持”或“空间论证可行”，作为后续审批的依据。除审批条件发生变化外，行政审批时原则上不得提出不同意见。
第28条 【项目空间信息服务】
[bookmark: _Hlk69832289]多规平台在项目代码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子码实现项目与空间的一一对应，为各单位提供以空间为基础的建设项目精准定位、信息查询、统计分析、进度跟踪等服务。

第四章 平台运行管理
第29条 【总体要求】
各单位应制定工作规则，规范本单位在多规平台上的内部办理流程、用户及数据管理，明确相关人员的工作责任，保障本单位高效应用多规平台。
第30条 【用户授权】
多规平台实行二级用户授权管理，逐步实现在线管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配置各单位权限，明确角色权限。各单位应遵循多规平台的统一技术规范实施接入，申请开通二级管理员用户帐号，由二级管理员管理本单位用户权限，包括自主新增、删除用户和分配调整权限等，将角色权限授权给相应用户；对角色未按要求授权的，由二级管理员承担。
各单位二级管理员用户账号调整和注销需要提前3个工作日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申请。
第31条 【数据管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制定多规平台数据标准，建立数据汇交、更新、加工、共享、救济等机制，会同各单位建立空间数据资源目录，逐步实现数据全流程在线管理。
各单位不得将多规平台的数据用于履行职责以外的用途，不得向未授权用户提供使用。
各单位发现数据问题，可通过多规平台告知数据主管部门，由数据主管部门及时解决。
第32条 【平台运行】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平台运行维护、定期通报平台运行情况和开展平台操作使用培训，建立多规平台监督考核机制，开展督办、预警。
第33条 【绩效考核】
市政务服务主管部门根据在线实时监控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监督考核情况，将各相关部门的多规平台使用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第五章 附则
第34条 【试点应用】
鼓励各区、各单位利用多规平台开展业务协同应用探索和业务数据共建共享探索。
第35条 【系统互通】
鼓励各单位将电子政务系统与多规平台开展功能对接，提升平台服务体验。
第36条 【实施】
本规则自×年×月×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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